
 
 



南投縣信義鄉「國土計畫部落意見蒐集及說明」座談

會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8年 7月 2日(星期二)下午 2時 

貳、 地點：信義鄉公所 3樓第一會議室              紀錄：陳雨彤 

參、 主持人：林科員世昌  

肆、 出席人員：詳簽到簿 

伍、 問題與回應： 

一、 民眾意見 

(一) 自強村陳永松村長： 

自強、愛國、同富及神木四個村，是屬於原住民鄉的漢人

村莊，然國土計畫法將我們排除在外，但我們是屬於信義

鄉的。今天來發現，說明會只有針對原住民的土地的部分，

而且我們那邊是屬於臺灣大學的土地，想請原民會的長官

回去通盤考量，幫我們解決問題。 

(二) 蕭志全議員： 

土地對我們很重要，簡報內針對原鄉部落的部分有提到，

尊重原民之傳統文化，希望透過國土計畫對原鄉之土地進

行編定及劃定。信義鄉有近一半平地人，其因土地所有權

的關係，造成平地人會覺得在信義鄉是二等國民，無法擁

有自己的土地，是否可以透過這次國土計畫來解套？希望

政府在平地人方面可以多做一點措施，配套要全面一點，

給人民相對的權利。 

(三) 新鄉教會牧師： 

現地使用的居民(尤其是原住民)，土地地勢較陡，又是溪

谷，應屬於國土保育地區，那我們在土地上能有哪些經濟、

生產的行為？希望可以具體說明。土地被劃入國土保育地



區，便無法進行經濟生產行為，這樣是否有侵害人民權益？ 

(四) 地利村主席 松光輝： 

建議日後在劃設功能分區時，可以讓部落的居民來決定自

己生存土地的功能分區，以免未來被限制土地的使用方

式。 

(五) 明德村十三鄰、十四鄰居民： 

明德村族人居住在水里鄉、信義鄉與林班地的交界，原被

劃為山地保留地，請問國土計畫要如何處理？ 

(六) 明德部落會議主席全正明： 

1. 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的劃設大多位於國土保育地區，傳統領

域的劃設範圍是否會與規劃單位所劃設的國土保育地區

有所衝突？ 未聽到原保地與國土計畫後續規劃是否會在

土地或法令上有所衝突？  

2. 近幾年縣長在推動農業轉型，鼓勵回鄉經營農業發展，因

土地面積較小，故多拿來做為民宿、露營區，若未來國土

將這些土地劃為農業發展區，目前既有的民宿、露營區，

是否會受到影響？ 

(七) 信義鄉牧師： 

原基法可以讓原住民決定自己的土地，但國土計畫框架了

我們對於土地使用的想像，國土計畫多是討論居住地，但

原住民的生活空間卻包含了居住地、部落、獵場等，原基

法與國土計畫法之間該如何調適？當自然資源避開原住民

基本法、避開國土計畫法，礦場、林場被開發，國土保育

的區塊有甚麼用呢？要說明一下計畫位階，而居民在土地

使用的權限在哪裡，是十分重要的。 

(八) 明德部落族人： 



部落土地面積太小，以致公設不足，不知公設部落，是要

再給我們土地提供公設使用嗎？ 

二、 信義鄉鄉民代表 

(一) 松代表： 

對國土計畫持看好態度，但國土計畫的前置作業須符合在

地需求，最重要的是要至每一個部落進行說明，與部落居

民清楚說明，再請部落居民一同擬定劃設辦法，以符合需

求。 

(二) 吳代表： 

1. 原住民保留地周圍是台大實驗林區，但台大實驗林區現在

所種植的樹種不適宜，保水力差，進而影響部落土地使用

及安全。 

2. 希望說明會可以拉高出席者的層級，例如縣長等。 

(三) 林代表： 

國土計畫的劃定在傳統領域劃設之後或是同步進行，怎麼

比較理想？ 

三、 南投縣政府 

(一) 南投縣國土計畫已開始規劃，縣府的主管機關是建設處，於 4月

中旬有請 13鄉鎮至府裡開會，針對南投縣國土計畫的鄉村區做一個

規劃說明，還有希望縣政府與公所之間的如何配合，當天的決議請公

所以村為單位去調查是否有公設不足，或是受災害威脅及產業發展的

特色，請公所優先規劃一個範圍的選定，這部分可以回應到一開始自

強村村長所提出的問題，自強等四村並沒有被遺漏，再麻煩公所將此

情況上呈至縣府，原民地區的部分也是由公所負責，公所負責的是全

鄉的土地規劃，如果有什麼需求，可以至公所反映，公所會上呈縣府，

縣府再做統一的規劃。至於代表提說會議的與會人員層級拉高，會將



此帶回縣府討論，讓會議有更多元的討論。 

(二) 如果自然資源被劃設在國土保育地區的時候，族人是否有相關的

辦法去適度開發使用，這部分是否在研訂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中，可以將這些自然資源納入原住民傳統資源使用項目，日後是否可

以在低度使用與永續發展間取得平衡，應也是居民所關切的議題。此

供原民會做為參考。 

四、 信義鄉公所 

(一) 農業課課長： 

沒有針對國土保育的部分做說明，因這大部分為山區，國

土保育是不是針對全部的林業用地改為國土保育地區？針

對公共設施的部分也沒有特別註明出來，部落的公共設施

非常的少，發展的規模也有限，是不是能針對公共設施的

部分多做說明？ 

(二) 民政課： 

在劃設城鄉發展地區第 3類或是農業發展地區第 4類時，

原住民在土地使用上住宅與農地的距離較近，若照規定劃

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3類時，它的使用限制是否可以經居

民同意後，依使用狀況去做放寬？有關原住民土地的定義，

可以依照原住民傳統領域劃設辦法去定義的，會覺得比較

完整。傳統領域的部分無特別著重說明，希望可以加以說

明。 

五、 原住民族委員會布農族委員邱孟玲 

(一) 說明會多辦在平日，有許多的居民無法出席參與，說明會

還是需要考量當地居民可出席的時間。 

(二) 在訂定法律的時候，考慮的還是戶數、生活空間，可是忽

略了傳統領域，且與原基法的精神有些許落差。 



(三) 建議於簡報檔內印製原基法與國土計畫法。 

六、 原住民族委員會 

(一) 南投縣國土計畫是針對全鄉之土地，說明聚焦在原住民土

地並不代表忽略漢人權益，縣政府國土計畫應全體土地納

入做考量。 

(二) 國土計畫會保障非原民的權益，只是漢人在土地所有權的

這一部份，因國土計畫是針對土地空間上的計劃，是屬於

地用(土地如何使用)的問題，無法處理地權的問題，地權

是需透過法令去規定，無法因為計畫而使地權更動，所以

漢人地權的問題必須透過法令去處理，本會在原開辦法裡

面有部分修正，刻正進行相關的作業，還需要部會整合討

論。 

(三) 若原住民部落過去的劃設編訂與實際使用不符，在本次的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上，除了國土保育第 1類(所謂的危

險或災害敏感地區)與農業發展第 1類(優良農地)外，其餘

會依原住民族部落使用範圍與實際需求進行劃設。 

(四) 針對農業課課長提問有關公共設施的問題，目前區域計畫

法中並無明確規定，因此在國土計畫中的原住民族土地使

用指導原則有訂定，要求縣市盤點原住民族地區之人口及

發展趨勢來檢討公設是否不足。 

(五) 國土保育地區內未來能從事哪些經濟行為，還在和內政部

研商，簡報中有提到，國土保育地區不適宜作高強度的使

用。但在原住民的部分，因應原住民族傳統慣俗使用的居

住、農耕和殯葬，在國土保育地區 1、2類可做上述使用，

其範圍限縮在傳統慣俗所需，但並不表示可以直接同意使

用，需經部落同意，並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使用。 



(六) 本會規劃於各鄉鎮舉辦各 1場說明會，全台共計 55場部落

說明會；後續各縣市政府會辦理地方的國土計畫說明會，

部落族人有意見均可在相關會議中提出。 

(七) 針對本會核定的原住民部落，在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時，會

依部落的實際需求去做規劃，國有林班地的部分可能還是

會劃為國土保育地區。 

(八) 傳統領域劃設是在祖先所活動的範圍，即依過去既有事實

劃設，是歷史事實的呈現，而國土計畫是按現今土地使用

及未來使用去規劃，在作業上並不會有衝突，是可以並行

的。 

(九) 原住民保留地之地權以本會之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

作規範，而地用上主管機關為內政部，內政部是透過國土

計畫法去做全國性的通盤性規劃，雖然在地用上原民會並

非主管機關，但原住民族有一些基本的使用需求，在國土

計畫法的制定過程中，已將原住民族基本法之規定納入國

土計畫法及全國國土計畫中，未來原民會將會商內政部去

進行原鄉土地之規劃。因地權與地用適用的法令不同，故

不會在執法上發生衝突。 

(十) 農業發展地區第 1、2、3類未來規劃為是以農業產銷為主，

故非農用的一些發展及利用會受到限制，然國土計畫為了

兼顧民眾權益及公平性，國土計畫實行前已合法使用的民

宿或露營區，並不會被要求拆除，可以繼續使用，不會朔

及既往，計畫是在未來的使用上做規範。 

(十一) 原民會配合縣市國土計畫，每個原住民鄉皆會辦理說明會，

未來有更進一步的使用規劃的話，也會配合公所再行至部

落與族人交流意見，把地方的需求反應到縣(市)國土計畫



裡面。 

(十二) 在本會與內政部研議之後，允許在城鄉發展地區第 3類的

土地作基本農業使用，亦允許在農業發展地區第 4類做零

售商業或商業行為使用，縣市政府在規劃時會聽取居民的

意見去做規劃。會再與內政部商議，在原住民的基本住宅、

商業等，在城鄉發展地區第 3類與農業發展地區第 4類中

皆得使用。 

(十三) 國土保育地區可容許造林，不會規範種植的樹種，有關臺

大實驗林種植不適宜的樹種，應種植相關原生種等，後續

可透過相關途徑向臺大提出建議。 

(十四) 國土計畫法有法定期程，需在 111年完成國土功能分區圖

之劃設並公告實施，傳統領域的劃設與國土計畫並不衝突，

是可以並行的。 

(十五) 部落提出殯葬用地不足一節，請縣政府檢討部落周邊土地，

找尋適宜的殯葬用地。 

七、 原住民族土地空間規劃推動辦公室 

(一) 不屬於原住民部落的鄉村區，縣政府的國土計畫亦會納入

規劃。縣市國土計畫的執行單位是縣市政府，理應依照規

劃程序，辦理說明會和座談會。南投縣的國土計畫預計於 8

月應公展，於公展期間應會辦理說明會或公聽會，屆時要

表達自己的意見，尤其未來國土計畫功能分區劃定之後，

也許無法劃為可建築的分區，只能做合法的既有使用，即

不能改建、增建與新建。 

(二) 土地權屬的問題並不屬於國土計畫的權責，較不容易在此

處理，但透過說明會的辦理，各部會長官和相關單位可以

了解這些問題，原民會就會在其他的法令去做調整，其他



相關單位亦會做調整，這樣對國土計畫的執行，會有很大

的幫助。 

(三) 原民會已開始針對原住民傳統慣俗，包括傳統獵寮、傳統

祭儀場所等，上述之空間使用，希望在國土保育地區第 1

類的地區也能放寬，這亦較符合原住民族的土地使用，但

這還在與營建署商討有關國土保育地區第 1類使用的放

寬。 

(四) 有一部分林地會劃為國土保育地區第 2類，國土保育地區

第 1類與國土保育地區第 2類的劃定相較於第一版國土計

畫內容，已有做許多放寬，國土保育地區第 1類的範圍縮

小許多，國土保育地區第 2類的使用項目亦慢慢在檢討調

整，除了林業使用、林業設施之外，還有一些可使用的，

如森林遊樂設施、自然體驗型的相關遊憩設施(露營、登山)，

皆可在國土保育地區第 2類使用，也比過去更符合使用常

理。 

(五) 這次國土計畫的執行過程中，需要做到兩件事情，第一是

民眾參與，因為國土計畫十分複雜，需要民眾的意見才會

知道在未來實行時可能會面臨的問題，第二是既有的合法

權利需先保障，在兩者為前提下，去指認適合的土地資源，

真正地進行國土規劃。陸陸續續會有許多單位辦理說明會

與公聽會，希望民眾可以藉此發表自己的意見。國土計畫

並不能解決所有的土地問題，但希望可以藉由此規範，讓

台灣未來的土地有最友善的利用，達到最有效率的使用，

這也是國土計畫最重要的目的，需要依靠大家的合作。 

 






















